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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温江区促进医药健康产业集群 
高质量发展的支持政策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 

为促进成都市温江区医药健康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，坚持研

发、转化、制造、市场并重，全力打造全国一流、国际知名的医

药健康产业地标，特制定本支持政策。 

一、支持产业聚集 

第一条  租金支持  对新引进医药健康高技术研发类项目，

按照最高 35元/平方米/月的标准，给予最长三年累计不超过 100

万元租金奖励；新引进租赁厂房且装修及设备投入达 2000 万以

上或税收 200万元以上的医药健康制造业项目，按照最高 20元

/平方米/月的标准，给予最长三年累计不超过 200万元租金奖励。

（责任单位：成都医学城） 

第二条  建设支持  支持新引进医药健康制造类载体项目

发展，对租赁厂房且装修、设备投入达 5000 万元以上的项目或

购置厂房且总投入达到 8000 万元以上的项目，按装修、设备投

入部分的 5%给予最高 1000万元补贴。（责任单位：成都医学城） 

第三条  落户支持  新引进对医药健康产业建圈强链有积

极助推作用的重大产业化项目，给予固定资产（不含土地款）投

资额一定比例的支持。对特别重大项目，可根据项目情况给予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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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性支持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投促局） 

二、加快创新成果转化 

第四条  创新转化  对区内企业自主研发或新引进并在区

内转化落地的创新药单品种给予最高 3000 万元支持，改良型新

药单品种给予最高 1300 万元支持，生物类似药单品种给予最高

1200万元支持，中药单品种给予最高 1000万元支持，化学仿制

药单品种给予最高 400万元支持，医疗器械单品种给予最高 1000

万元支持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新经济和科技局、区市场监管局） 

第五条  其他创新  对新引进制药设备、动物/宠物药、特医

保健食品等项目，按研发费用的 10%，给予最高 100万元补贴，

单企业每年累计补贴不超过 200 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新经济和

科技局） 

第六条  平台建设  对新引进医药健康产业链紧缺、关键公

共服务平台，经认定，按平台仪器设备总投资的 20%给予最高

1000万元支持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新经济和科技局） 

三、金融赋能产业 

第七条  基金投资  鼓励重点链主企业、产业创新联合体牵

头组建专业化产业投资基金等，围绕产业链上下游加大投资力度。

改进现有政府引导基金、国资投资基金的项目考核机制，简化被

投项目的投入与退出程序。建立容错机制，对被投的早期项目实

施“整体动态盈亏平衡”的长周期考核机制，不以单个投资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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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成败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国资局） 

第八条  基金招商  对引导医药健康项目在温江区落户或

投资新建项目的股权投资基金，给予基金管理机构或基金管理机

构核心管理团队资本招商奖励。（一）项目落地奖：按在温江区

注册项目公司的首期实缴注册资本的 0.1%，给予最高 100 万元

奖励。（二）项目贡献奖：按项目正式投运后前三年中任意一年

的地方经济贡献的 20%，给予最高 200万元奖励；或者按实际固

定资产投资的 0.2%，给予最高 200万元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区财

政局） 

第九条  上市奖励  支持医药健康企业在境内外主要证券

交易所上市。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、北京证券

交易所上市的企业，给予企业或核心管理团队分阶段累计最高

550万元奖励。其中，对企业改制过程中转增股本，按转增金额

的 3%，给予最高 150万元奖励；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被受

理的给予 100万元奖励；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成功的，按实际募

资净额（扣除发行费用）的 1%给予最高 200万元奖励；企业上

市后进行再融资，按融入资金实际投入温江区内项目的 1%，给

予最高 100万元奖励。对在境外主要证券交易所（含香港交易所）

挂牌上市的，给予企业或核心管理团队分阶段累计最高 500万元

奖励；以红筹方式在境外上市并将全部融资返投回温的企业，可

参照企业在境外上市执行。其中，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成功的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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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，按融入资金实际投入温江区内项目的 1%，给予最高 400万

元奖励；对企业上市后进行再融资，按融入资金实际投入温江区

内项目的 1%，给予最高 100万元奖励。”（责任单位：区财政局） 

第十条  贴息支持  对新引进固定资产投资额达 2 亿元以

上的医药健康制造类项目在区内银行机构获得贷款，按照不超过

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50%给予企业最高 200 万元/年的贴息支

持，连续支持三年。（责任单位：区经信局） 

本条为新增条款。 

四、鼓励做优做强 

第十一条  贡献奖励  对承诺年度地方经济贡献 100 万元

（含）以上的新引进落户医药健康企业，自引进落户之日起连续

5 年内，在年度地方经济贡献达到承诺标准后的次年 3 月 31 日

前，按协议约定奖励比例给予地方经济贡献奖励。年度地方经济

贡献达到 1500 万元以上且保持正增长，第 6—8 年可按超基数

（地方经济贡献 1500万元）部分的最高 70%给予地方经济贡献

奖励（其中按不超过 40%奖励给管理团队）。（责任单位：区投促

局） 

第十二条  海外开拓  支持企业开拓海外医药市场，对新取

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（FDA）、欧洲药品管理局（EMA）、

日本医药品医疗器械综合机构（PMDA）国际药品生产规范认证，

获得境外上市资质并实际发生出口销售的药品和医疗器械，每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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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给予最高 500万元的资助，单企业每年最高资助 1000万元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场监管局） 

第十三条  带量采购  参加国家组织带量采购中标的，按一

个采购周期每个中标药品品规或医疗器械注册证给予 200 万元

一次性奖励；参加省级或跨地区联合带量采购中标的，按一个采

购周期每个中标药品品规或医疗器械注册证给予 50 万元的一次

性奖励；中选采购额占比在同批采购企业中最高的，再按该品种

每批次带量采购货款的 3%给予最高奖励不超过 100万元的一次

性奖励。单企业每年最高奖励 1000 万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医保局） 

第十四条  销售奖励  对单个药品年销售收入（不含税）首

次达到 1亿元、3亿元、5亿元、8亿元、10亿元的，分别给予

企业 100万元、300万元、500万元、700万元、900万元一次性

奖励。对单个医疗器械产品年销售收入（不含税）首次达到 2000

万元、5000 万元、1 亿元、2 亿元的分别给予企业 20 万元、50

万元、100 万元、200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区经信局） 

第十五条  受托生产  接受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、医疗器械

注册人委托生产药械产品的企业(委托生产年限不低于 2年），产

品销售产值结算注册在我区的，每新增一个产品，根据受托企业

生产该产品年度销售收入（不含税）的 2%给予最高不超过 100

万元奖励；单企业每年最高奖励 500 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区经信

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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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 新获批件  对通过市场化方式将区外成熟产品

转移落地在区内生产并结算，经认定，仿制药按前两年销售额的

4%给予最高 400万元一次性奖励；创新药按前两年销售额的 8%

给予最高 80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单企业每年最高奖励 2000万元。

（责任单位：区经信局） 

本政策所扶持对象特指工商注册登记、税收解缴和统计关系

均在温江区内，经认定的医药健康企业。各项目符合本政策及温

江区其他产业政策支持的，按照就高就新不重复原则申报享受。

本政策自 2024 年    月   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   年。本政策

出台之日起，《温江区推动“三医融合”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

策措施》同时废止，相关政策由区经信局会同各责任单位做好具

体解释。如遇国家省市相关政策调整，从其规定执行。 


